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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采〔2020〕14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支持企业 

发展有关事项通知 
 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市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助力企业有效应对疫情影

响，激发复工达产积极性，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，现就政府采

购支持企业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审核流程。加快政府采购流程再造，

进一步打造手续最简、环节最少、效率最高的审核流程，全面推

行“一网备案、一日办结”。对符合规定的采购方式变更及进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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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采购申请，确保 1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。压缩政府采购合同

签订时间，原则上由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缩短

至 10 个工作日，采购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者拖延合同签订。

加快资金支付进度，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资金支付时

间由收到发票后 30 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，不得以机构变动、人

员更替、政策调整、单位放假等为由延迟付款。 

二、建立政府采购资金预付制度。各采购单位应当在政府采

购合同中约定预付款，预付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

30％，于政府采购合同签订生效并具备实施条件后 5个工作日内

支付。采购项目实施以人工投入为主的，可适当降低预付款比例，

但不得低于 10%。与疫情防控有关的采购合同最高预付比例可达

100%，切实增强供应商履约能力。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

有关的货物、服务，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，预付款从其相关规定。 

三、积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。继续发挥政府采购对节能

环保、中小企业、监狱企业和残疾人企业的助推和帮扶作用，鼓励

更多符合采购政策条件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。对符合预留份额采购

情形的，采购人应当在政府采购活动开展前，将采购预算中不低于

30%的比例专门授予中小企业、监狱企业或残疾人企业。对于非专

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，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6%-10%

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凡采购《山东省政府首购创新

产品目录》内同类产品且只有一家供应商的，可按单一来源方式采

购；有两家或以上供应商的，可采用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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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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